《清城区交通运输局关于实行公路工程施工许可容缺受理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根据《清远市市级政务服务大厅行政审批容缺受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以及《区政数局关于贯彻执行清远市市级政务服务大厅行政审批容缺受理制度的通知》文件精神，现就《清城区交通运输局关于实行公路工程施工许可容缺受理的通知》的政策解读如下：
1、 文件出台的背景、必要性
公路工程建设特别是农村公路建设工程一般技术简单、施工规模不大，但难点在于工期短、开工时间急迫，其中受基建程序制约是主要难点、痛点。在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推进过程中，项目法人在申请施工许可时需依法提交9类申办材料，其中还涉及有跨部门和多个前置审批事项材料，申办耗时长，难以满足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快速进场施工的目标。
为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有关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要求，进一步精简、规范公路工程项目审批环节，提升审批效率，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速，我局探索建立公路工程施工许可容缺受理制度，明确可容缺材料范围，加快项目开工速度，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2、 实施目标与政策意义
明确公路工程施工许可可容缺材料范围，有效缩短企业办理时间，加快项目开工速度，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速。
3、 主要内容解读
项目法人在申请施工许可时应当向相关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9类申办材料。（1.施工图设计文件批复；2.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建设资金落实情况的审计意见；3.国土资源部门关于征地的批复或者控制性用地的批复；4.建设项目各合同段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名单、合同价情况；5.应当报备的资格预审报告、招标文件和评标报告；6.已办理的质量监督手续材料；7.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措施的材料；8.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9.工伤保险参保证明。）其中第1、2、3、4、6、7项（施工图设计文件批复、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建设资金落实情况的审计意见、国土资源部门关于征地的批复或者控制性用地的批复、建设项目各合同段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名单、合同价情况、已办理的质量监督手续材料、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措施的材料）不可容缺；其余项为可容缺事项。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由受理人员对材料进行核对，并按规定受理公路工程施工许可申请；属于可容缺受理的，向申请人发放《公路工程施工许可容缺受理告知书》。属于可容缺受理的，申请人按照《公路工程施工许可容缺受理告知书》的要求提交《公路工程施工许可（容缺）材料补齐承诺书》，并按《清远市市级政务服务大厅行政审批容缺受理制度》要求在3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顺延）补全申请材料。申请人在承诺时限内补齐所有容缺材料，经审查符合法定要求，我局依法在承诺许可时限内出具办理结果。

